
地理科学学部关于学术型研究生转换导师的实施细则

为了进一步适应研究生培养需要，减少学生的分流淘汰率，结合

《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北京师范大学关于博士研究

生转导师的管理办法》，以及北京师范大学和地理科学学部研究生培

养工作的相关规定，制定本管理办法。

总体要求：不得违背《北京师范大学关于博士研究生转导师的管

理办法》的原则要求，不得因转导师而超过学校规定的最长修业年限，

原则上在入学一年后及中期考核之前完成转换导师申请，原则上在同

一专业下更换导师。

 具有以下情况之一的可以申请转换导师：

（一）导师因退休、工作调动、健康等原因等无法继续履行指导

职责的；

（二）导师出国一年以上，且不能有效履行导师职责的；

（三）导师丧失指导资格的；

（四）研究生与导师之间发生非学术性矛盾（纠纷），不适宜继

续指导的；

（五）导师学科或专业变更的；

（六）导师投入时间、精力不足以保证学生顺利完成学业的；

（七）培养单位认为其他必须转导师的。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不得转导师：

（一） 申请人招生名额为现导师招生专项名额的；

（二） 拟转入导师在停招处罚期内的；

（三） 申请人处于保留学籍或休学期间的；



（四） 申请人已达到退学要求的；

（五） 培养单位认为不得转导师的。

 转导师相关规定及办理流程

（一）研究生本人提出转导师申请，且征得原导师和拟转入导

师同意。

（二）研究生在籍期间仅有一次转导师资格，无特殊原因，不

得多次转换导师。

（三）研究生转导师由培养单位及所在学科的学位评定分委员

会裁定。

（四）研究生转导师同时涉及转专业的，须同时按转专业办法

办理。

（五）转导师审核时间与学位分会召开的时间一致，分别为当

年 12 月和 6月各一次，无特殊情况不单独审批。

 转导师办理方式：

步骤 1：研究生填写导师变更申请表（附表），说明变更理由。

步骤 2：原导师签署意见。

步骤 3：拟变更的导师签署意见。

步骤 4：所在学院主管领导审核、签字。

步骤 5：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签字。

步骤 6：依据审批结果在系统中更改。

步骤 7：通知学生更改结果。

地理科学学部

2020 年 11 月 22 日



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转导师申请审批表

姓名 学号 培养单位
联系方
式

专业 拟转出导师 拟转入导
师

转 导
师
事由

（请另附 A4 纸说明）

本人承诺：

我已阅读《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及《北京师范大学关于博士
研究生转导师的管理办法》等文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本人签字：

年 月 日
导师意见：

签 字：

年 月
日

拟接收导师意见：

签 字：

年 月
日

培养单位意见：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专业学位评审组意见：

分会主席签字：

年 月
日

备注：此表一式三份，由申请人本人、培养单位和教务部（研究生院）分别留存。


